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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函
地址：40873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２段503

號5樓

傳　　真：(04)22502896

承辦人及電話：吳彥箴(04)22581392

電子郵件信箱：sfaa0603@sfaa.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7日

發文字號：社家支字第109090094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1090900947-1.docx、1090900947-2.docx、1090900947-3.docx、

1090900947-4.docx、1090900947-5.docx、1090900947-6.docx、1090900947-7.

docx、1090900947-8.docx)

主旨：有關本署109年單親培力計畫自109年9月7日至109年10月6

日止，受理單親家長申請109年度上學期學費及臨時托育

費補助1案，請惠予轉知所屬公私立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學

校，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計畫係補助獨自撫養18歲以下子女的單親父母就讀大

專院校及高中(職)學費、學雜費與學分費，及於修業年限

內因上課無法照顧小學階段以下子女或18歲以下身心障礙

者子女臨時托育費；計畫及申請表請於本署網站

(https://www.sfaa.gov.tw/SFAA/default.aspx)及婦女聯

合網站動態看板補助宣導網頁(https://www.iwomenweb.

org.tw/)下載。

二、本計畫第二階段受理申請時間為109年9月7日至109年10月6

日止，請惠予轉知單親家長提出申請，如有相關問題，請

逕洽本署委託辦理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

檔　　號:
保存年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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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聯絡人及電話：趙小姐，02-2321-2100轉133。

三、檢附109年單親培力計畫及第二階段申請表各1份。

正本：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本：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本署家庭支持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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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9 年單親培力計畫 

109.7 

一、目的 

鼓勵獨自撫養 18 歲以下子女的單親父母再度進修就學，提升專業知能，

促進就業能力，增加社會競爭力，進而獨立自主，自立脫貧。 

二、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簡稱本署）。 

三、承辦單位：由本署上網公開招標委託合適且具執行能力之全國性民間團體

辦理。 

四、辦理方式 

（一）補助內容 

補助獨自撫養 18歲以下子女的單親父母就讀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學

費、學雜費與學分費，及於修業年限內因上課無法照顧小學階段以下子

女或 18歲以下身心障礙子女臨時托育費，鼓勵其取得學位。 

（二）補助標準 

1、學費、學雜費及學分費 

（1）高中（職）：於修業年限內每名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 8,000 元。 

（2）國立大專校院：於修業年限內每名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12,000元。 

（3）私立大專校院：於修業年限內每名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15,000元。 

2、臨時托育補助費（第 2階段補助至 12 月底止） 

補助於修業年限內因上課無法照顧小學階段以下子女臨時托育費用

（含居家托育人員及送托機構），每名子女每小時最高補助新臺幣 158

元，每名子女每月最高補助 48小時，臨時托育時數低於 48小時者，

以實際時數補助之；育有 18歲以下之身心障礙子女由符合身心障礙

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規定之相關服務人員提供臨時及短期

照顧服務者，亦得檢據申請補助。 

3、以上補助項目如超過修業年限而延長修業者，不予補助。 

（三）補助期限 

單親家長於修業年限內提出申請，每學期應重新申請。 

（四）補助對象：單親家長並符合下列條件者 

1、因離婚（含遭配偶遺棄、離婚訴訟中實際獨自扶養 18歲以下子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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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偶、未婚生子、配偶受徒刑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含強制戒治）

執行中、遭受婚姻暴力與配偶分居之單親，並獨自扶養 18歲以下子女。

遭受家庭暴力單親提出曾經受暴證明（如警方處理家庭暴力事件調查表

或報案單、保護令或判決書影本），並經社工人員轉介申請。 

2、就讀國內公私立高中（職）、大專校院並修習學位中（含大學、技職、

師範、體育學院；不含選修課程、學分班、碩士班及博士班）。 

3、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超過 109 年該縣市最低生活費 2.5 倍，且未

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消費性支出 1.5 倍。各縣市標準如下︰ 

家庭總收入計算方式:該縣市家庭總收入標準金額×12 個月×全家人口(申

請者加上及其撫養、同住未滿 18歲以下子女人數)。 

 

4、家庭存款本金平均每人未超過 109 年該縣市最低生活費用 2.5 倍所計算

之全年金額，存款本金之推算依所得資料利息及當年臺灣銀行全年平均

值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計算。各縣市標準如下︰ 

縣市 家庭存款本金 

(每人/全年標準) 

臺北市 51 萬 150 元 

新北市 46 萬 5,000 元 

縣市 家庭總收入 

每人/每月標準 

臺北市 3 萬 3,252 元 

新北市 3 萬 3,252 元 

桃園市 3 萬 3,252 元 

臺中市 3 萬 3,252 元 

臺南市 3 萬 970 元 

高雄市 3 萬 2,748 元 

臺灣省 3 萬 970 元 

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 2 萬 9,1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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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45 萬 8,430 元 

臺中市 43 萬 7,880 元 

臺南市 37 萬 1,640 元 

高雄市 39 萬 2,970 元 

臺灣省 37 萬 1,640 元 

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 34 萬 9,440 元 

家庭存款本金計算方式:該縣市存款本金標準金額×全家人  口(申請

者加上及其撫養、同住未滿 18歲以下子女人數)。 

5、未領取政府學費(含高中職免學費補助)、學雜費、學分費補助或減免者。 

（五）補助名額 

1、高中（職）組：每學年（計 2學期）預計補助 10名 

2、大專校院組：每學年（計 2學期）預計補助 240 名 

3、以上 2組得於經費額度內互相調整名額。 

（六）申請時間 

1、本年第 1學期（108 學年下學期）：109 年 2月 24 日至 109 年 3月 25 日

止。 

2、本年第 2學期（109 學年上學期)：109 年 9 月 7 日至 109 年 10 月 6 日

止。 

（七）申請文件 

1、申請表。 

2、全戶 3個月內戶籍謄本。 

3、全家人口（申請者及其撫養、同住未滿 18歲以下子女）各類所得清單。 

4、學（雜）費、學分費收據正本；如為信用卡或 ATM 繳款者，須檢附繳費

單明細與繳款證明（如信用卡帳單、ATM 轉帳證明）；辦理就學貸款，除

須檢附銀行撥款通知書正本或經學校加蓋印章之影本外，並請附上原始

學費明細繳費單影本。 

5、學生證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6、申請人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7、申請臨時托育費者須附收據正本、申請人上課課表、學期行事曆、送托

居家式托育人員、托嬰中心者應檢附所簽訂之書面契約，或使用身心障

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之證明，或送托機構臨托證明。 

8、如子女由具托育人員資格之三親等內親屬照顧者，則須另外檢附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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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及可查明親屬關係之文件影本。 

9、其他相關資料。 

（八）資格審查 

1、申請者應備齊全家人口各類所得、註冊收據及在學證明等證明文件，承

辦單位於每學期本計畫申請期間對申請資料齊全者進行審查。 

2、資料不齊者應於接獲通知 7日內補件。 

3、本計畫申請者所送申請資料由本署送「教育部大專院校學生助學措施系

統整合平台」逕行比對，如比對結果已獲其他政府補助者則不予補助。 

（九）停止補助 

受補助者於當年中未持續就學、喪失補助資格或因故未領取補助，停止

撥付補助。如以不實資料或不正當方法取得補助資格者，除取消其補助

資格，並追回已領取之補助。 

（十）轉介福利服務 

受補助者如需其他福利服務，本署得將名冊資料(如附件)轉介至住所

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社會福利機構協助輔導。 

五、經費來源：由本署 109 年度社會福利服務業務獎補助費支應 

六、預期效益 

預計提供 250 名單親家長進修補助及子女照顧支持性服務，以利專心向

學，提升單親能力，因應生活及就業挑戰，獨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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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9 年度單親培力計畫 

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未成年子女(申請者本人姓名)申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9 年單親培力計畫補助，並切結其填寫申請表和所附文件均屬實，且未領取

政府學費、學雜費、學分費補助，否則一併負擔法律責任。若有重複領取、提

供不實資料、喪失扶助資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得停止扶助並追回溢領

款項。 

 

此  致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法定代理人(未成年申請人之監護人)： 

 

姓名：(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本同意書於申請者本人未滿 18歲時，需得法定代理人同意申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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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9 年度單親培力計畫 
切結書 

本人 因學雜費收據正本遺失或因故無法取得收據正本，以學雜費繳費證

明書影本或學校繳費證明申請 109 年單親培力計畫(109 學年上學期)補助，並

經就讀學校用印證明；特此切結未領取政府學費、學雜費、學分費補助，否則

自負法律責任。若有重複領取、提供不實資料、喪失扶助資格，貴署得停止扶

助並追回溢領款項。 

 

此  致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切結人：（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7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9 年度單親培力計畫 
臨時托育證明書 

本人因上課將（申請人子女）以臨時托育方式，就托於（送托機構名稱

/居家托育人員名稱），並合於下列規定（請詳讀）： 

一、本人之子女並未領取其他政府相關臨時托育補助。 

二、本人在上課時間內無法照顧子女有臨托補助需求，而送請送托機構或

居家托育人員照顧（依規定：申請者非上課時間內之托育，非本計畫

補助範圍）。 

三、送托機構為政府合法立案之托嬰中心、幼兒園、課後照顧中心（送托

機構為補習班，非本計畫補助範圍）或政府委託辦理提供身心障礙者

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之機構。 

四、送托居家托育人員與托嬰中心，應另檢附簽訂之契約書(並請於契約

書上註明居家托育人員服務登記證書字號)。 

 

此  致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送托地址： 

送托機構/居家托育人員聯繫電話：(      )          

 

開 立 日 期 ： 1 0 9 年    月    日 

  

負責人或

居家托育

人員蓋章 

送托機構 

大章 

（居家托育人員

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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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9 年度單親培力計畫 
切結書 

 
本人請貴署同意將本人申請之 

109 年單親培力計畫(109 學年上學期)補助款撥入本人之（稱謂，限直系親

屬）（姓名）之帳戶，詳如所附存摺封面影本。 

此  致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切結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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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9年單親培力計畫－就學動機調查問卷 

親愛的朋友您好：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單親培力計畫由民國94年實施至今，在修習學業的道路上，陪伴了許

多家庭，在此向您請教一些問題，期待藉由您寶貴的經驗，以作為未來計畫實施之參考。答案無所

謂對或錯，更不會影響您申請補助權益，一切資料均予保密。在此對您的協助獻上感謝之意。敬祝

平安喜樂  事事順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敬上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女，年齡：__________歲，居住地：         縣/市 

2. 就讀學校：□高中職 □大學（專）院校 

3. 上課時間：□周一至周五日間   □周一至周五夜間   □假日班    

□函授   □函授為主，但仍有面授   □其他 

4. 請問您暫停學業後，多久才重回校園繼續念書：________年 

5. 就學期間工作情形：□全職   □兼職   □未就業 

6. 居住型態：□單親家庭（未婚、離婚、喪偶等情形下，只有父親或母親及子女組成的

家庭） 

       □折衷家庭（三代同堂） 

        □隔代家庭（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與孫子女同住，所組成的家庭；父母因

工作等 

        因素而無法與他們同住） 

       □大家庭（由多個有血緣關係的親屬或家庭所構成） 

        □其他＿＿＿＿＿＿＿＿＿＿＿＿＿＿＿＿＿ 

7.從何得知「單親培力計畫」？□學校 □親戚朋友 □網路 □其他__________ 

二、就學動機與社會支持情況﹕ 
1. 促使您決定再就學的主要原因（可複選）： 

□自我成長學習 □目前工作需要 □提升教育程度 □親友期待 □增加競爭力 

□學習一技之長 □擴展人際關係 □增加收入 □計畫轉換工作 □職位提升    

□排解空閒時間□其他          

2. 選擇就讀現在這間學校/科系的原因（可複選）： 

□對學校的嚮往 □對工作有所助益 □上課時間可配合 □學校位置（如離家近等） 

□科系考量   □入學條件考量(如成績等) □校園環境、設施良好 □課程師資

考量    

□學校提供資源(如獎學金等) □親友推薦 □有學校就唸 □其他          

3. 期待畢業後，對自己的幫助是什麼（可複選）？ 

□收入增加 □工作升遷 □提升專業知能 □提高工作效率 □促進人際關係 

□增加社會競爭力 □促進就業能力 □獲得更好工作機會  □提高獨立生活能

力    

□提升家庭地位  □沒什麼幫助  □其他          

4. 目前生活中主要的支持者有那些（可複選）？ 

□自己親戚   □前配偶   □前配偶的家人   □上司同事   □朋友   □政府 

□自己學校師長   □子女學校師長   □民間社福團體   □宗教組織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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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續前題，他們主要協助你什麼（可複選）？ 

□經濟   □居住地方   □子女照顧   □家務工作   □情緒支持   □提供資訊    

□提供或介紹工作   □喘息休閒   □其他          

6. 支持者的幫助，是否對你完成學業有所助益？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尚可 □沒有幫助  □非常沒有幫助 

  7. 其 他 建 議 事 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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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單親家長就學補助費申請 Q&A 

問：全家人口的計算範圍如何計算？ 

答：全家人口包含申請人（單親家長本身）與同住共同生活、撫養之 18 歲以下子女（請與申

請表填寫內容相符），故不需提供同戶之其他親友財稅資料。 

問：『存款本金』如何計算？ 

答：「存款本金」依據各類所得清單合計之利息所得回推，計算方式為利息所得除以臺灣銀

行全年平均值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之金額即為存款本金推算數。 

問：家庭總收入與全戶家庭存款本金的計算方式？ 

答：本計畫申請標準和全家人口數之計算方式，例如：申請人（設臺灣省各縣市）與 2名子

女同住，即全家人口為 3人，其家庭總收入不得超過 30,970 元*12*3 人（1,114,920

元），全戶家庭存款本金不超過 371,640 元*3 人（1,114,920 元）。 

問：本補助限制未領取政府學費、學雜費、學分費補助者，請問與哪些補助衝突、無法重複

申請？ 

答：已領有以下補助者不重複申請：包含低收入戶學費補助、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身

心障礙子女學費補助、原住民學費補助、高中職免學費補助等相關政府助學津貼。 

問：如果申請人與子女戶籍不一，但有同住，應如何證明撫養關係 

答：請提供子女之戶籍謄本與撫養證明（包含子女學費收據或健保費收據等）作為其證明，並

請縣市社工員或村里幹事開立證明確實同住。 

問：如果申請者與子女不同住，但有撫養事實，應如何佐證？ 

答：請出具縣市社工員到宅訪視做成紀錄或村里幹事提供證明資料作為佐證資料，及上述實

質撫養證明，惟如無同住則無法申請臨時托育費部分。 

問：就讀空中大學、空中商專是否可申請本項補助？ 

答：可以，但限制『全修生』可申請（除學生證外，請附當學期選課卡），如為選修生則非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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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如就讀碩士班是否可申請本項補助？ 

答：碩士班非本計畫補助對象。 

問：如就讀學分班是否可申請本項補助？ 

答：學分班非正式學制，非本計畫補助對象。 

問：申請人或子女並無報稅、也無財產，是否就不必檢附資料？ 

答：即使無所得或財產，亦請前往國稅局或稅捐稽徵所辦理，其所得總歸戶清單，

或取得『查無所得』之證明。 

問：如果申請人之學費收據遺失，應如何辦理？ 

答：請到學校開立繳費證明（需含學費明細），並切結『無收據正本切結書』，且

簽名一併寄件申請。 

問：學費如因使用 ATM 轉帳、信用卡或其他管道繳納，無收據正本，如何處理？ 

答：因應現今學費多元繳費方式，可檢附相關匯款證明，並請學校開立繳費證明正

本（需含學費明細）；辦理助學貸款之申請人，除了銀行撥款通知書正本或經

學校加蓋印章之影本外，並請附上原始學費明細繳費單影本（即有列出學費

金額的原始繳費單）。 

問：如果申請人本人因信用問題，補助款無法匯入申請人帳號，應如何處理？ 

答：請附欲轉入戶頭之存摺封面影本，並填寫匯入他人帳號切結書（請下載附表 5：撥

入他人帳號切結書），惟僅限直系親屬。 

問：申請本項補助是否會計入個人所得？ 

答：是，如申請學費補助與送托機構之臨時托育補助，將依法開立扣繳憑單。 

問：如果申請人未滿 18 歲是否可申請？ 

答：可以，需附家長同意書（請下載附表 2：未成年同意書）。 

問：請問申請臨時托育補助費之居家托育人員資格有任何限制嗎？ 

答：依據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規定，居家托育人員應向直轄

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辦理托育服務登記，且應檢附與居



13 

 

家托育人員簽訂之書面契約(並請於契約書上註明居家托育服務

登記證書字號)。如子女由具托育人員資格之三親等內親屬照顧者，依

規定毋須辦理居家托育服務登記，但需檢附托育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如：身

分證正反面影本、保母人員技術士證影本、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

家政、護理相關學程、科系、所畢業證書影本、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

業證書正反面影本)及可證明親屬關係之文件(如：戶籍謄本、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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